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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鐵道局 

鐵道發展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 

本基金係修正原奉行政院 86 年 2 月 26 日台 86 交 08532 號函核定設立之「台灣西

部走廊高速鐵路土地開發基金」，合併高速鐵路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土地開發計畫、

高速鐵路站區聯外道路系統改善計畫為高速鐵路相關建設基金之作業基金，於 104 年

7 月再納入辦理高鐵永續經營投資計畫。為建構綠色、智慧之公共運輸，強化營運監

理作為及輔導國內鐵道相關產業發展，擴增必要之業務範疇，將「高速鐵路相關建設

基金」更名並轉型為「鐵道發展基金」，經 109 年 2 月 7 日奉行政院院臺交字第

1080041347 號函核定，同意照辦。 

基金肩負推動鐵道運輸、發展鐵道產業、落實鐵道營運監理、積極場站開發等業

務並辦理高速鐵路站區聯外道路系統改善計畫，興建及改善高鐵車站聯外交通系統之

相關建設，以提供旅客便捷轉乘之服務；另於 104 年 7 月奉行政院依據立法院決議與

「中央特種基金參加民營事業投資管理要點」核定，辦理高鐵永續經營投資計畫，參

與台灣高鐵公司投資。本基金設置目的係為整合高鐵車站聯外交通系統，協助進行場

站開發，以促進都市計劃與鐵道運輸跨域整合，並透過整體鐵道運輸路網規劃、落實

智慧監理、協助發展鐵道產業及參與台灣高鐵公司經營，以提供國人安全且優質之運

輸服務、提升鐵道產業技術與產值並落實鐵道產業本土化，促進經濟發展。 

二、組織概況 

本基金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原管理機關為高速鐵路工程局，自 107 年 6 月 11 日起，

因應高速鐵路工程局與鐵路改建工程局改組整併，管理機關改由鐵道局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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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係依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凡經付出仍可收回，而非用於營業之作

業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分預算。 

貳、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一、前(109)年度決算結果： 

(一)業務收入：決算數 104 億 5,696 萬元，較預算數 55 億 9,084 萬 4 千元，增加 48

億 6,611 萬 6 千元，約 87.04%，主要係鐵道發展及監理相關作業台灣高鐵公司依

「台灣南北高速鐵路興建營運合約第四次增補協議書」規定，配合提撥平穩機制

專戶收入所致。 

(二)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數 3億 4,377 萬元，較預算數 2億 77 萬 6 千元，增加 1億

4,299 萬 4 千元，約 71.22%，主要係高速鐵路站區聯外道路系統改善計畫補助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推動「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節水獎勵因業務實際

需要，奉行政院 109 年 12 月 18 日院授主基綜字第 1090201295A 號函同意增加辦

理補助所致。 

(三)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359 億 7,738 萬元，較預算數 80 萬 6 千元，增加 359 億 7,657

萬 4 千元，約 4,463,594.79%，主要係高速鐵路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土地開發計

畫，辦理賸餘土地盈餘分配，於分配土地予開發相關單位前，認列土地帳面價值

與評定價值之增值利益所致。 

(四)業務外費用：決算數 3億 9,027 萬 3 千元，較預算數 5億 2,329 萬 9 千元，減少 1

億 3,302 萬 6 千元，約 25.42%，主要係經費不足部分調撥基金項下他計畫資金先

行支應，節省利息費用所致。 

(五)收支賸餘：決算數賸餘 457 億 29 萬 7 千元，較預算數賸餘 48 億 6,757 萬 5 千元，

增加賸餘 408 億 3,272 萬 2 千元，約 838.87%。  

二、上(110)年度截至 6 月底止預算執行情形： 

(一)業務收入：預計業務收入 29 億 5,869 萬 7 千元，實際業務收入 20 億 3,346 萬 2

千元，較預計數減少 9億 2,523 萬 5 千元，約 31.27%，主要係台灣高鐵公司本期

實際淨利較預期低，致高鐵永續經營投資計畫依持股比例認列之投資業務收入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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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數減少所致。 

(二)業務成本與費用：預計業務成本與費用 2 億 2,192 萬 6 千元，實際業務成本與費

用 1 億 2,360 萬 7 千元，較預計數減少 9,831 萬 9 千元，約 44.3%，主要係補助

國內團體辦理輕軌系統自主技術提升計畫捐助鐵道技術研究刻正辦理公告作業及

驗證中心之開辦費尚未核銷所致。 

(三)業務外收入：預計業務外收入 63 萬 4 千元，實際業務外收入 2,055 萬 8 千元，較

預計數增加 1,992 萬 4 千元，約 3,142.59%，主要係沒收廠商保固保證金及強制

執行所得。 

(四)業務外費用：預計業務外費用 1 億 9,756 萬 9 千元，實際業務外費用 1 億 9,650

萬元，較預計數減少 106 萬 9 千元，約 0.54%。 

(五)收支賸餘：預計短絀 25 億 3,983 萬 6 千元，實際賸餘 17 億 3,391 萬 3 千元，較

預計數減少 8億 592 萬 3 千元，約 31.73%。 

參、 業務計畫： 

一、營運計畫 

        (一)本基金肩負推動鐵道運輸、發展鐵道產業、落實鐵道營運監理、積極場站開發等

鐵道發展及監理相關作業，並辦理 2 項完全自償性計畫，分述如下: 

   1.鐵道發展及監理相關作業，本年度編列業務成本與費用數 8億 6,463 萬 5 千元，

辦理: 

    (1)推動鐵道運輸 

   全國高快速鐵路網規劃範疇包含高速鐵路系統、傳統鐵路系統、國營觀光鐵

路系統、重要鐵路樞紐及接駁服務區間等鐵路路線及節點，透過持續辦理整體

環島高快速鐵路網規劃，逐步落實西部高鐵、東部快鐵之全國環島高快速鐵路

網願景；另基於大眾運輸系統與國土環境永續發展之密不可分關係，規劃以大

眾運輸發展導向(TOD)整合國土空間發展與鐵道運輸服務，及區域整體運輸規

劃推動鐵公路路網建設，以協助地方政府統整鐵道運輸與都市發展，構建綠能

運輸環境並提高鐵道營運效能及建設永續發展交通運輸系統；期許從永續都市

發展理念出發，以高效率大眾運輸系統為都市發展主幹，全方位落實大眾運輸

優先觀念並創造高品質之都市環境，滿足民眾安全、舒適、快速、便捷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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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2)發展鐵道產業 

為建立自主性鐵道產業供應鏈、提升車輛及號誌系統關鍵技術自主，將透過選

定國產化優先發展項目，整合技術研發及檢測驗證能量；成立鐵道技術研究及

驗證中心，以推動鐵道產業檢測驗證機制、建立國家標準；籌組鐵道科技產業

聯盟國家隊辦理鐵道產業推廣計畫；協助學術機構培育鐵道人才並善用我國資

訊產業優勢，推動鐵道運輸智慧化等政策，以厚植國內鐵道關聯產業發展機會

及競爭力並擴大維修國產化需求、提升國內廠商參與鐵道建設及維修市場之機

會暨爭取海外市場商機，進而落實鐵道建設本土化願景，推升國家新生產力。 

 (3)落實鐵道營運監理 

為依鐵路法辦理國營鐵路(臺鐵)之管理及地方營、民營(台灣高鐵)及專用鐵路

(阿里山森林鐵路及台糖鐵路)之監督，並推動發展智慧鐵道及監理系統，藉由

強化整體鐵道安全管理系統與應用智慧化技術於鐵道安全及營運，以建立智慧

型監理系統、收集分析鐵路機構之鐵路營運相關資訊、掌握鐵路系統之營運狀

況、設備維修情形及事務事件處進度等；持續辦理鐵路安全法規與制度變革、

強化災害偵查機制與應變作為，以適時要求鐵路機構辦理改進及提昇各項服務

水準，確保鐵路運轉安全、維持服務品質。 

 (4)積極場站開發 

「高速鐵路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開發計畫」於 108 年財務結算後，本基金分回

盈餘包含可建築或待開發之素地，及已完成開發設定地上權帶約土地，規劃結

合「永續經營投資計畫」於各車站核心區域進行更有效率的整體規劃與開發，

並配合大眾運輸發展導向(TOD)整合國土空間發展與鐵道運輸服務，跨域整合

中央與地方相關產業、公共建設及公益設施等，以帶動車站周邊整體發展，並

持續落實「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 政策，塑造結合綠色能源、綠建築等生

態理念之示範地區。 

 

   2.高速鐵路站區聯外道路系統改善計畫 

    辦理高鐵桃園、新竹、臺中、嘉義、臺南、高雄及新增苗栗、雲林及彰化等 9個

車站聯外道路系統改善計畫，包括新闢與現有道路拓寬，有助於發揮高鐵運輸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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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構成快速、便捷、完整之運輸路網，本計畫期程自 87 年 7 月起至 106 年 6

月底止，分年經費預算業於 106 年 (計畫終期)全數編列完畢，最終基金預算編

列數 455 億 6,057 萬 4 千元；另本計畫之財務計畫修正於 106 年 9 月 29 日奉行

政院以院臺交字第 1060030979 號函核定，財務評估期間為 88 年至 123 年，係規

劃籌措本計畫工程建設經費之資金來源，後續由高鐵回饋金、高鐵建設電纜槽淨

收益、高鐵新增三站及左營站開發淨收益，以及高鐵沿線租金淨效益等相關效益

挹注，逐漸還本付息、彌補短絀，俾利達成行政院核定之財務自償目標。 

 

  3.高鐵永續經營投資計畫 

依據立法院決議籌措資金參與台灣高鐵公司增資事宜及辦理高鐵新竹車站專用區

與台灣高鐵公司配合財務改善方案返還高鐵桃園、新竹、臺中、嘉義及臺南等 5

站站區事業發展用地之開發規劃及收益事宜，並依興建營運合約於特許期結束支

付台灣高鐵公司有償移轉價金。 

 

          (二)本年度預計辦理事項: 

1.辦理鐵路新建或改建相關規劃及地方捷運系統(含輕軌)路網整體規劃或新闢

路線可行性研究。 

2.捐助國內團體辦理輕軌系統自主技術提升計畫、鐵道專業人力供需研究及鐵道

從業人員技能提升計畫。 

3.捐助鐵道技術研究及驗證中心開辦計畫。 

4.辦理鐵道科技產業推廣及參與國際性鐵道交流研討會。 

5.辦理高鐵、臺鐵、林鐵、糖鐵定期或臨時檢查、事故調查。 

6.辦理鐵道安全管理系統評估準則與查核機制之研究。 

7.推動智慧鐵道並強化營運監理系統。 

8.辦理高鐵路權範圍用地管理及補辦徵收等高鐵營運興建合約管理事宜。 

9.辦理資產管理及高鐵共同管道與傳統預埋人孔手蓋維護管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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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辦理台灣高鐵公司平穩專戶收益事宜。 

11.辦理高速鐵路興建營運合約回饋金收入事宜。 

12.辦理台灣高鐵公司股利收取之處理。 

13.辦理高鐵通車營運後依合約規定應收取與支付之租金事宜。 

14.辦理高鐵站區土地之開發招商規劃及收益事宜。 

15.辦理高鐵供系統營運所需者外之相關設施(如電纜槽、預埋管道及監控站等)使

用權收入及維護管理事宜。 

16.辦理台灣光纜通道計畫-高鐵沿線電纜槽建置電纜支架工程。 

17.辦理資金籌措、貸款及利息支付事宜。 

 

(三)本年度目標: 

1.本年度編列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12 億 4,123 萬 1 千元、台灣高鐵公司依約繳交

之回饋金收 80 億 4,928 萬 1 千元、平穩機制專戶收入 44 億 3,195 萬 9 千元及

預估投資台灣高鐵公司投融資業務收入 23 億 1,196 萬元、董監事酬勞 707 萬

8 千元等項，業務收入合計共 160 億 4,150 萬 9 千元。 

2.本年度編列高鐵通車營運後依合約規定應支付租金及稅捐等出租資產成本計 1

億 8,290 萬 3 千元；辦理鐵道產業發展及維修商源說明活動及參加國際性鐵道

交流研討會、附屬事業用地招商參展等行銷及業務費用 724 萬 4 千元；為辦理

營運監理業務、發展鐵道產業及鐵道路網之可行性研究與綜合規劃等業務，編

列管理及總務費用及雜項業務費用等項計 8億 1,806 萬 5 千元。以上業務成本

與費用合計共 10 億 821 萬 2 千元。 

 

二、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與其資金來源及其投資計畫之成本與效益分析 

  (一)為辦理台灣光纜通道計畫-高鐵沿線電纜槽建置電纜支架工程，編列一般建築及設

備計畫分年性項目經費，本年度預算 8,000 萬元，資金來源為國庫撥款。 

1.計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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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行政院函頒「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2017-2025 年)」(DIGI+方案)，

本部研提「台灣光纜通道」計畫，自新北市八里至屏東縣枋山間主管路權範圍內

提供及建設管道，本局負責新屋至左營段(起訖里程 29K+155~344K+938)高鐵沿

線既有西側電纜槽建置電纜支架。管道建置完成後，將訂定後續管道出租、維運

及營收等相關規定開放租用，並向各電信業者、海纜業者及政府機關宣傳行銷。 

 

2.計畫內容（含目標能量）： 

(1)工程範圍：自高鐵桃園新屋段沿高鐵西側電纜槽至高鐵左營站。 

(2)工程內容：既有電纜槽內建置電纜支架。 

(3)計畫期間：110 年~114 年 8 月，共 4年 8月。 

(4)計畫投資總額及資金來源：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預  算  數 
資金來源 

自有資金 外借資金 

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110 21,000 國庫撥款 21,000   

111 80,000 國庫撥款 80,000   

112 128,000 國庫撥款 128,000   

113 128,000 國庫撥款 128,000   

114 159,000 國庫撥款 159,000   

合計 516,000 國庫撥款 516,000   

 

(5)效益分析：完成新屋至左營間高鐵沿線電纜槽光纜通道之整備及建設，供海纜、

電信業者與有需求之政府機關租用以鋪設光纖，提供臺灣南北海纜登陸點間陸纜

光纖鋪設之管道。 

(二)為高速鐵路路權範圍地籍重測作業，補辦徵購土地補償，編列一般建築及設備計

畫一次性項目經費，本年度預算 250 萬元，資金來源為自有資金。 

(三)為落實鐵道營運監理，購置事故調查作業事證蒐集設備，編列一般建築及設備計

畫一次性項目經費，本年度預算 20 萬元，資金來源為自有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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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期債務之舉借及償還 

(一)長期債務之償還：本年度預計於 5 月份償還乙類公債 300 億元(業於 110 年轉列應

付到期長期負債)，係由高速鐵路站區聯外道路系統改善計畫編列長期債務償還預

算數 300 億元。 

(二)長期債務之舉借：本年度為償還 5月份到期之乙類公債 300 億元，除由自有資金挹

注外，餘由高速鐵路站區聯外道路系統改善計畫舉借長期債務 197 億元支應。 

四、資金之轉投資及其餘絀之估計 

(一)計畫名稱:高鐵永續經營投資計畫(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 

(二)計畫目的：使高鐵永續經營，持續提供國人安全且優質之運輸服務。 

(三)計畫內容： 

1.依立法院決議，由本基金出資參與高鐵財務改善之增資。爰依「中央政府特種基

金參加民營事業投資管理要點」設立高鐵永續經營投資計畫並於 104 年 7 月 21

日奉行政院以院臺交字第 1040137190 號函核定。104 年 11 月 26 日以每股 10 元

認購該公司普通股 2,420,000,000 股，計 242 億元，持股比例 43.17%。該公司

於 105 年 10 月 27 日掛牌上市增資 23,000,000 股，總股數增加為 5,628,293,058

股，本基金持股比例由原 43.17%降為 43%。 

2.本計畫於 104 年舉債支應前開投資資金，後續將由高鐵新竹車站專用區與台灣高

鐵公司配合財務改善方案返還高鐵桃園、新竹、臺中、嘉義及臺南等 5站站區事

業發展用地之開發效益，連同投資台灣高鐵公司之收益，用以償還前開借款並籌

措交通部依興建營運合約於特許期結束，應支付台灣高鐵公司之有償移轉價金。 

(四)計畫期間：自 104 年 11 月起至 157 年 7 月止。 

(五)餘絀之估計： 

1.本年度預估該公司將發放現金股利 (視為投資成本之收回)，爰減列投資成本 29

億 351 萬 6 千元。 

2.本年度預估投資成本低於按持股比例享有該公司股權淨值之差額攤銷3,055萬 4

千元及依該公司 111 年度預估淨利估列投資收益 22 億 8,140 萬 6 千元，計編列

投融資業務收入 23 億 1,19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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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效益分析：本計畫依據立法院決議與「中央特種基金參加民營事業投資管理要點」

規定，參與台灣高鐵公司財務改善方案之增資作業，秉持以整體處理成本及不確

定風險最小之方式解決高鐵財務問題，俾使高鐵在政府主導下永續經營，繼續提

供國人安全且高品質之運輸服務；同時積極增裕高鐵站區事業發展用地之開發收

益，以期帶動車站周邊整體經濟發展，並支應交通部依約於特許期結束應支付台

灣高鐵公司之有償移轉價金。 

肆、預算概要 

一、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 

(一)本年度業務收入編列 160 億 4,150 萬 9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10 億 4,527 萬 8

千元，增加 49 億 9,623 萬 1 千元，約 45.23%，主要係依據「台灣南北高速鐵路

興建營運合約」第 4 次增修協議書規定，以全線營運第 15 年應繳交回饋金收入最

低限額核算本年度回饋金收入，致其他業務收入增加。 

(二)本年度業務成本與費用編列 10 億 821 萬 2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6億 5,299 萬 3

千元，增加 3 億 5,521 萬 9 千元，約 54.4%，主要係賡續辦理捐助鐵道技術研究

及驗證中心開辦費用與國內團體辦理輕軌系統自主技術提升等計畫，及辦理鐵道

路網之可行性研究與綜合規劃等業務，致其他業務費用增加。 

(三)本年度業務外收入編列 45 萬 3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76 萬 2 千元，減少 30 萬 9

千元，約 40.55%，主要係專戶利息收入減少所致。 

(四)本年度業務外費用編列 2 億 533 萬 1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4億 3,357 萬 1 千元，

減少 2億 2,824 萬元，約 52.64%，主要係基金整體債務餘額降低，利息費用減少

所致。 

(五)業務總收支相抵後，預計賸餘 148 億 2,841 萬 9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99 億 5,947

萬 6 千元，增加 48 億 6,894 萬 3 千元，約 48.89%。 

二、餘絀撥補之預計： 

本期預計賸餘 148 億 2,841 萬 9 千元，連同前期未分配賸餘 294 億 9,217 萬 7 千元，

合計賸餘計 443 億 2,059 萬 6 千元，減列前「高速鐵路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土地開發

計畫」開發盈餘分配及業務外現金盈餘處分數，就中央政府獲配現金盈餘部分，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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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庫數 63 億 6,013 萬 5 千元及其他依法分配數 1億 1,578 萬 2 千元後，本年度未分配

賸餘計 378 億 4,467 萬 9 千元。 

三、現金流量之預計： 

(一)預計業務活動之現金淨流入數 125 億 2,101 萬 5 千元，包括： 

1.本期賸餘 148 億 2,841 萬 9 千元，加計利息股利之調整 2億 487 萬 8 千元後，未

計利息股利之本期賸餘數 150 億 3,329 萬 7 千元。 

2.調整項目現金流出數計 23 億 740 萬 4 千元。 

3.收取利息收入 45 萬 3 千元及支付利息費用數 2億 533 萬 1 千元。 

 (二)預計投資活動之現金淨流入數 28 億 1,631 萬 6 千元，包含收取股利現金流入數

29 億 351 萬 6 千元及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8,270 萬元、無形資產 450 萬元

現金流出數。 

 (三)預計籌資活動之現金淨流出數 176 億 9,191 萬 7 千元，包含增加長期債務 197 億

元現金流入數、國庫增撥基金現金流入數 8,000 萬元、減少短期債務現金流出數

9 億 9,600 萬元、減少長期債務現金流出數 300 億元、解繳公庫現金流出數 63

億 6,013 萬 5 千元及其他依法分配現金流出數 1億 1,578 萬 2 千元。 

 (四)預計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淨流出數為 23 億 5,458 萬 6 千元。 

 (五)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73 億 5,118 萬 1 千元。 

 (六)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為 49 億 9,659 萬 5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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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金    額 ％ 金    額 ％

15,726,467 100.00 賸餘之部 44,320,596 100.00

9,959,476 63.33 　本期賸餘 14,828,419 33.46

5,766,991 36.67 　前期未分配賸餘 29,492,177 66.54

0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 

　之影響數

0          

0          　公積轉列數 0          

0          　其他轉入數 0          

5,000,000 31.79 分配之部 6,475,917 14.61

0          　填補累積短絀 0          

0          　提存公積 0          

0          　賸餘撥充基金數 0          

5,000,000 31.79 　解繳公庫淨額 6,360,135 14.35 前「高速鐵路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土地開

發計畫」開發盈餘分配及業務外現金盈餘

處分數，就中央政府獲配現金盈餘部分，

編列繳庫數63億6,013萬5千元。

0          　其他依法分配數 115,782 0.26 前「高速鐵路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土地開

發計畫」業務外現金盈餘處分數2億8,945

萬4千元，預計分配40%予地方政府計1億

1,578萬2千元。

10,726,467 68.21 未分配賸餘 37,844,679 85.39 本基金累計賸餘378億4,467萬9千元包

括： 

1.「高速鐵路站區聯外道路系統改善計

畫」累計待填補之短絀230億2,324萬4千

元。 

 

2.「高鐵永續經營投資計畫」累計未分配

賸餘209億3,449萬5千元。 

 

3.「鐵道發展及監理相關作業」累計未分

配賸餘397億8,813萬2千元(包含本局執行

高速鐵路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土地開發計

畫獲配之土地盈餘231億5,412萬4千元及

現金盈餘15億158萬元及本營運項目累計

淨收益等151億2,634萬4千元)。

  

4.前「高速鐵路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土地

開發計畫」新竹站高壓鐵塔匡列保留現金

處分待分配數1億4,529萬6千元。 

0          短絀之部 0          

0          　本期短絀 0          

0          　前期待填補之短絀 0          

0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 

　之影響數

0          

0          　其他轉入數 0          

0          填補之部 0          

0          　撥用賸餘 0          

0          　撥用公積 0          

0          　折減基金 0          

0          　公庫撥款 0          

0          待填補之短絀 0          

本年度預算數上年度預算數
科        目 說    明

交通部鐵道局

鐵道發展基金

餘絀撥補預計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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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白      頁 

 



  

 

 

 

 

 
 

明      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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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白      頁 

 



項                    目
土      地 土地改良物 房屋及建築 機械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

設      備
什項設備

中華民國

鐵道發

交通部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500           0           0           0      80,000         200

分年性項目           0           0           0           0      80,000           0

一次性項目       2,500           0           0           0           0         200

      2,500           0           0           0      80,0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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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土      地 土地改良物 房屋及建築 機械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

設      備
什項設備

中華民國

鐵道發

交通部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500           0           0           0      80,000         200

分年性項目           0           0           0           0      80,000           0

一次性項目       2,500           0           0           0           0         200

      2,500           0           0           0      80,0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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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說          明
租賃資產 其    他

租賃權益

改    良
小    計

111年度

展基金

鐵道局

合    計
投 資 性

不 動 產

          0           0           0      82,700           0      82,700

          0 本計畫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

用要點」第四點規定，按0.5%-3%估算工程

管理費396萬5千元，本年度編列100萬元。

          0           0      80,000           0      80,000

          0           0           0       2,700           0       2,700

          0           0           0      82,700           0      8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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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說          明
租賃資產 其    他

租賃權益

改    良
小    計

111年度

展基金

鐵道局

合    計
投 資 性

不 動 產

          0           0           0      82,700           0      82,700

          0 本計畫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

用要點」第四點規定，按0.5%-3%估算工程

管理費396萬5千元，本年度編列100萬元。

          0           0      80,000           0      80,000

          0           0           0       2,700           0       2,700

          0           0           0      82,700           0      8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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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營運資金

出售不適用

資      產
國庫撥款 其    他

自          有          資

中華民國

鐵道發

交通部

      2,700           0      80,000           0

          0           0      80,000           0分年性項目

      2,700           0           0           0一次性項目

      2,700           0      8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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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營運資金

出售不適用

資      產
國庫撥款 其    他

自          有          資

中華民國

鐵道發

交通部

      2,700           0      80,000           0

          0           0      80,000           0分年性項目

      2,700           0           0           0一次性項目

      2,700           0      8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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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外    借    資    金

金    額
金    額 ％

％國內借款 國外借款
小         計

金    額 ％

合        計金

111年度

展基金

鐵道局

100.00     82,700  0.00          0100.00           0           0     82,700

 96.74     80,000  0.00          0100.00           0           0     80,000

  3.26      2,700  0.00          0100.00           0           0      2,700

100.00     82,700  0.00          0100.00           0           0     8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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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外    借    資    金

金    額
金    額 ％

％國內借款 國外借款
小         計

金    額 ％

合        計金

111年度

展基金

鐵道局

100.00     82,700  0.00          0100.00           0           0     82,700

 96.74     80,000  0.00          0100.00           0           0     80,000

  3.26      2,700  0.00          0100.00           0           0      2,700

100.00     82,700  0.00          0100.00           0           0     8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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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不適用

資 產

項          目

全                    部

資            金            來            源

投    資

總    額 營運資金 國庫撥款 其    他

自        有        資        金

中華民國

鐵道發

交通部

      2,700           0     516,000           0    518,700

          0           0     516,000           0    516,000分年性項目

      2,700           0           0           0      2,700一次性項目

      2,700           0     516,000           0    51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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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不適用

資 產

項          目

全                    部

資            金            來            源

投    資

總    額 營運資金 國庫撥款 其    他

自        有        資        金

中華民國

鐵道發

交通部

      2,700           0     516,000           0    518,700

          0           0     516,000           0    516,000分年性項目

      2,700           0           0           0      2,700一次性項目

      2,700           0     516,000           0    51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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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外借資金

目標

能量

進度

起訖

年月

資金

成本

率％

現值

報酬

率％

收回

年限

(年)
金    額

佔全部

計畫％ 金    額
佔全部

計畫％

預          算          數

本   年    度 截至本年度累計數

111年度

展基金

鐵道局

計                    畫

 19.99          0     103,700 15.94     82,700

 19.57          0     101,000 15.50     80,000  0.00  0.00

100.00          0       2,700100.00      2,700  0.00  0.00111.01

111.12

 19.99          0     103,700 15.94     8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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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外借資金

目標

能量

進度

起訖

年月

資金

成本

率％

現值

報酬

率％

收回

年限

(年)
金    額

佔全部

計畫％ 金    額
佔全部

計畫％

預          算          數

本   年    度 截至本年度累計數

111年度

展基金

鐵道局

計                    畫

 19.99          0     103,700 15.94     82,700

 19.57          0     101,000 15.50     80,000  0.00  0.00

100.00          0       2,700100.00      2,700  0.00  0.00111.01

111.12

 19.99          0     103,700 15.94     8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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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度

鐵道發展基金

交通部鐵道局

一、本計畫於104年投資台灣高鐵公司242億元，以每股10元認購該公司普通股2,420,000,000股
，持股比例43.17%。該公司於105年10月27日掛牌上市增資23,000,000股，總股數增加為5,628,2
93,058股，本基金持股比例由原43.17%降為43%(本年度預估發放現金股利29億351萬6千元)。

二、本年度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收益計23億1,196萬元，明細如下：

(一)本計畫投資成本低於按持股比例享有台灣高鐵公司股權淨值之差額攤銷，本年度認列投資收
益計3,055萬4千元。

(二)依台灣高鐵公司111年度預估淨利，按持股比例估列投資收益計22億8,140萬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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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金      額

單位: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11年度

說          明

鐵道發展基金

交通部鐵道局

    321,000

加：

以前年度公積撥充

賸餘撥充

以國有財產撥充

國庫增撥數 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3期特別預算編列8,000
萬元，撥入基金辦理台灣光纜通道計畫。

     80,000

其他

減：

填補短絀

折減基金繳庫

其他

    4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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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11年度

鐵道發展基金

交通部鐵道局

項目名稱 投資總額
分    年    預    算    數

以後年度以前年度
備    註

本年度
科目名稱 期  間

1.電信線路設備及工
程-電纜支架工程

  516,000   415,000   80,000   21,000110.01
114.08

交通及運輸設備

  516,000   415,000   80,000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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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鐵道局 

鐵道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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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9 110年度鐵道發展基金預算「服務費用」項下「旅運

費」編列210萬8千元，請交通部鐵道局向立法院交

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部業於111年1月25日以交路(一)字第

1117900047號函研提書面報告送立法院

並副知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10 110年度鐵道發展基金預算「服務費用」項下「修理

保養及保固費」編列578萬6千元，較109年度編列之

57萬2千元增加521萬4千元，增加比例高達9倍，經

交通部鐵道局說明，其中418萬元為鐵道局單位預算

移撥，另增加103萬4千元部分為新增辦公大樓維護

費用，然而相關辦公大樓維護費用於109年度並無編

列預算，鐵道局應加強說明，並針對預算移撥之狀

況進行說明，請交通部鐵道局於1個月內就相關預算

移撥原則進行說明，並針對該辦公大樓之業務必要

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部業於111年1月27日以交路(一)字第

1117900065號函研提書面報告送立法院 

並副知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11 110年度鐵道發展基金預算「業務成本與費用」項下

「其他業務費用」編列4億6,161萬6千元，請交通部

鐵道局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

告。 

本部業於111年4月15日以交路(一)字第

1117900259號函研提書面報告送立法院

並副知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36 有鑑於110年度鐵道發展基金預算「業務收入」項下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之「土地租金收入」編列7

億2,141萬1千元，相比109年度預算8億8,496萬4千

元，減幅18.48%。然而，查迄至109年8月底截止，

高鐵5站事業發展用地除僅有台南站完成開發利用

外，桃園、新竹、台中及嘉義等站再加台南站總計

事業發展用地尚有78.48%仍待開發利用，亦實為周

邊經濟發展與增加收入辦理之不彰，爰要求交通部

鐵道局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部業於111年1月21日以交路(一)字第

1117900044號函研提書面報告送立法院

並副知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37 有鑑於110年度鐵道發展基金預算「業務收入」編列

110億4,527萬8千元，相比109年度預算55億9,084

萬4千元，增幅97.56%，徹查其主因是來自「業務收

入」項下「其他業務收入」之「雜項業務收入」110

本部業於111年2月10日以交會(一)字第

1117900073號函研提書面報告送立法院

並副知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交通部鐵道局 

鐵道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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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年度編列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依據「台灣南

北高速鐵路興建營運合約」繳交之回饋金收入7億

3,170萬元，與「台灣南北高速鐵路興建營運合約」

繳交平穩機制專戶收入54億2,700萬元所致。 

然而，查迄至109年度上半季，便因疫情影響高鐵公

司之營收甚鉅下，導致高鐵公司所應按合約於110

年度繳交之興建營運金額結算數，累積進度上已有

落後，現已無法如110年度預算書所編，將有如數繳

交之可能，是以鐵道發展基金理應審慎編列，爰要

求交通部鐵道局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 

38 有鑑於行政院於109年2月7日核定將原高速鐵路相

關建設基金更名並轉型為鐵道發展基金，擴增辦理

鐵道發展及監理相關業務，除納入高鐵平穩機制專

戶為新增財源外，另將交通部鐵道局獲配之土地開

發計畫結算盈餘，賡續留存鐵道發展基金作為支應

相關營運之財源，爰要求交通部鐵道局應秉持交通

作業基金之精神妥適規劃運用。 

遵照辦理。 

39 有鑑於110年度鐵道發展基金預算新增辦理鐵道發

展及監理相關作業計畫，另尚持續辦理高速鐵路站

區聯外道路系統改善計畫及高鐵永續經營投資計畫

等多項自償性計畫，爰建請交通部鐵道局研謀強化

揭露各計畫之主要財務收支情形，以利衡量各計畫

之辦理成效。 

有關鐵道發展基金預算書編列方式及相

關會計帳務處理，其預算科目與業務將

適時予以檢討整合，並按照計畫別區分

及彙整，以利預算審查及管控各計畫預

算執行情形。 

40 有鑑於110年度鐵道發展基金預算「其他業務費用」

項下「雜項業務費用」中「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救助(濟)與交流活動費之「捐助、補助與獎助

」編列捐助國內團體辦理輕軌系統自主技術提升計

畫及捐助鐵道技術研究及驗證中心開辦費用等捐助

國內團體預算共計3億8,121萬8千元，要求交通部鐵

一、 本部鐵道局為落實鐵道科技產業政

策，利用鐵道發展基金補助推動鐵

道產業發展，結合產學研界技術能

量，建立鐵道系統自主技術能力及

完善產業發展環境，已於109年12月

18日發布「交通部鐵道局鐵道產業



交通部鐵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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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道局應依照相關規定儘速完備補助規範之法制作業

程序，以利業務之推動；另應積極辦理鐵道技術研

究及驗證中心計畫(編列於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特別預算)之各項工程及採購作業，並妥為規劃

與執行鐵道技術研究及驗證中心法人設置及開辦相

關業務，務求確實配合鐵道產業政策需求建置。 

發展補助作業要點」，作為補助國內

團體辦理自主技術提升計畫之補助

依據。 

二、 另財團法人鐵道技術研究及驗證中

心已於110年6月9日完成設立登記

，於110年底完成鐵研中心辦公環境

建置作業，並已於111年8月起陸續

交付法人進駐及展開儀器設備操作

訓練，以利配合產業政策及研究發

展需求。 

41 110年度鐵道發展基金預算新增辦理鐵道發展及監

理相關作業計畫，另尚持續辦理高速鐵路站區聯外

道路系統改善計畫及高鐵永續經營投資計畫等多項

自償性計畫，根據鐵道發展基金說明，該基金配合

基金轉型新增業務，為強化經費運用彈性，並考量

與其他交通作業基金表達方式一致等，於110年度起

修正基金表達方式為整合性揭露。惟該基金仍將賡

續依計畫別製作管理報表，並進行管控作業。然鑑

於該基金除新增辦理鐵道發展及監理相關作業計畫

外，尚辦理多項自償性計畫，為利瞭解各自償性計

畫之主要財務收支情形，交通部鐵道局應強化揭露

，例如以輔助型報表方式呈現，俾助於衡量各計畫

之辦理成效。爰建請交通部鐵道局儘速研謀強化揭

露各計畫之主要財務收支情形，並向立法院交通委

員會提出相關具體方案之書面報告，以利衡量各計

畫之辦理成效。 

本部業於111年1月24日以交會(一)字第

1117900061號函研提書面報告送立法院 

並副知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42 交通部自104年10月底由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

司收回高鐵車站特定區5站事業發展用地迄今已近5

年，惟截至109年8月底，僅高鐵台南車站事業發展

用地部分完成招商作業，尚有78.47%之土地待開發

本部業於111年1月21日以交路(一)字第

1117900043號函研提書面報告送立法院

並副知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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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鑑於高鐵站區事業發展用地位居車站核心區，肩

負帶動周邊經濟發展之任務，且其開發收益係高鐵

投資計畫中，除台灣高鐵公司配發股息紅利外，重

要之自償性收入來源。交通部鐵道局應積極辦理相

關開發計畫，以助於提升交通運量及土地使用效益

，並收增裕基金財務收益之效。爰建請交通部鐵道

局儘速研擬尚待開發土地之相關用地規劃，並向立

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具體方案之書面報告，以利後

續事業發展用地之活化，促進各區域經濟發展。 

43 110年度鐵道發展基金預算「其他業務費用」項下「

雜項業務費用」中「服務費用」之「專業服務費」

辦理「南迴鐵路雙軌化暨提升為快鐵計畫可行性研

究」、「宜花東地區鐵路提速計畫可行性研究」等編

列相關經費，惟行政院已宣布北宜直鐵計畫由高鐵

延伸宜蘭案替代，並由交通部鐵道局辦理可行性研

究，爰東部軌道建設研議納入高鐵延伸至花東之考

量，完成環島高鐵計畫，於東部快鐵計畫適時將環

島高鐵一併納入評估，以最有效資源，促進東部軌

道相關建設。 

持續改善臺鐵既有設施，逐步提升整體

營運效能為本部既定政策；本部鐵道局

於辦理高鐵延伸宜蘭、高鐵延伸屏東計

畫時均保留後續延伸之可行性，目前亦

刻正辦理高鐵環島政策願景之評估，俾

配合未來區域發展需求，適時提供更高

效率之鐵路運輸服務。 

44 查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返還之事業發展用地

合計48.11公頃，惟至109年8月尚未開發之土地比例

達78.47%。有鑑於高鐵站位處各地之新興發展核心

區域，理應積極開發運用周邊土地，此舉除有助交

通運量提升及土地使用效益外，更可有效增進鐵道

發展基金之財政收入，故應賡續積極辦理。請交通

部鐵道局針對閒置土地之活化計畫，於2個月內向立

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部業於111年1月21日以交路(一)字第

1117900045號函研提書面報告送立法院

並副知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45 台灣目前已有超過100萬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人士，其

中約37%是肢體障礙者。加以台灣正邁入高齡化社會

，許多年長者往往有使用相關輔具的需求。爰此，

本部鐵道局辦理各新設或改建車站，秉

持創造友善環境之核心價值，除符合無

障礙之相關規範外，並於「鐵路車站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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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交通部鐵道局未來規劃各新設或改建車站時，

應積極研議相關硬體環境、動線規劃，讓使用者進

出車站、上下車輛時，能夠便捷無障礙。 

運與站務設施設計注意事項」明訂諸多

有利性別平等、親子友善、高齡者需求

之條文，俾建構無障礙之友善車站環境

，提供旅客安全、便利、舒適之旅運服

務設施。 

46 為推動鐵道發展，110年度鐵道發展基金預算「其他

業務費用」項下「雜項業務費用」中「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救助(濟)與交流活動費」之「捐助

、補助與獎助」新增捐助國內團體辦理輕軌系統自

主技術提升計畫及捐助鐵道技術研究及驗證中心開

辦費用等捐助國內團體預算編列3億8,121萬8千元

，為利於相關業務之未來順利推動，爰要求交通部

督促交通部鐵道局應依照相關規定儘速完備補助規

範之法制作業程序；又為提昇國內鐵道運輸安全及

產業發展，要求交通部督促交通部鐵道局允宜積極

辦理鐵道技術研究及驗證中心計畫之各項工程及採

購作業，並妥為規劃與執行鐵道技術研究及驗證中

心法人設置及開辦相關業務，俾求確實配合鐵道產

業政策需求建置。 

一、本部鐵道局為落實鐵道科技產業政

策，利用鐵道發展基金補助推動鐵

道產業發展，結合產學研界技術能

量，建立鐵道系統自主技術能力及

完善產業發展環境，已於109年12月

18日發布「交通部鐵道局鐵道產業

發展補助作業要點」，作為補助國內

團體辦理自主技術提升計畫之補助

依據。 

二、另財團法人鐵道技術研究及驗證中

心已於110年6月9日完成設立登記

，於110年底完成鐵研中心辦公環境

建置作業，並已於111年8月起陸續

交付法人進駐及展開儀器設備操作

訓練，以利配合產業政策及研究發

展需求。 

74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每年行車事故(件)數量達

600多件，除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介入之重大鐵

道事故外，其餘非屬運安會調查之案件，應由臺鐵

局提供調查報告給鐵道局，並由鐵道局依嚴重程度

介入執行監理調查。(1)國內鐵道事件每年發生約

600件非屬運安會調查範圍之案件，雖有營運機關（

構）自行簡單查處，惟監理機關鐵道局監理調查作

為之強度及廣度明顯不足。(2)參考國內民航調查機

制，若非屬運安會調查範圍，即交由交通部民用航

本部業於111年1月24日以交路(一)字第

11179000601號函研提書面報告送立法

院並副知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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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局調查，民航局與營運業者已經由法規律定，非

屬運安會調查之事故/件中，較重要者由民航局調查

，其次由營運業者調查，調查結果再陳報由民航局

備查，並納入統計資料。此合作模式由運安會、民

航局及營運業者分工合作，不會漏失任一潛在風險

，形成重大事故之可能性。 

鐵道局目前雖每年針對鐵路機構執行定期檢查或不

定期檢查，然而每年臺鐵局行車異常事故(件)仍然

高達600多件，顯見現行檢查模式效果不彰，且調查

作為之強度及廣度明顯不足，須從頻繁發生之行車

異常事故(件)中進一步積極進行調查，作為改善之

基礎。為促進鐵路運輸安全，落實鐵道監理，爰請

交通部鐵道局針對非屬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調

查之案件具體依照嚴重程度介入執行監理調查，並

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75 鐵道發展基金肩負推動我國軌道運輸、軌道產業發

展、軌道營運監理、場站開發及高鐵站周邊聯外道

路系統改善等，以提供國人安全且優質的運輸服務

、提升我國軌道產業技術及落實產業本土化，促進

我國軌道經濟的發展，在鐵道發展及監理作業，該

基金編列5億1,936萬8千元，辦理推動軌道運輸、發

展軌道產業、落實鐵道營運監理及場站開發等項目

，其中推動鐵道運輸，是透過持續辦理整體環島高

效鐵路網規劃，逐步落實西部高鐵、東部快鐵之全

國環島高快鐵路網願景。 

2021年1月10日行政院長蘇貞昌前往屏東視察「屏東

高鐵特定區」時公開表示，政府會支持高鐵南延屏

東及屏東科學園區計畫。然我花東地區迄今亦無高

鐵延伸的相關規劃，而高鐵未來也僅延伸到屏東、

宜蘭，勢必對屏東、宜蘭帶來極為可觀的經濟發展

本部業於111年2月22日以交路(一)字第

1117900106號函研提書面報告送立法院

並副知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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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東地區未來僅規劃快鐵，然目前臺鐵已進行

之新型區間、城際列車及機車頭，其營運速限均無

法達到160公里，再加上我花東地區長期以來只有鐵

路與省道，這兩交通運輸要道每到連假或者年節時

無不塞車，影響我花東地區的發展，無法確實做到

國發會規劃之「均衡台灣」的發展目標，爰請交通

部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高鐵東延臺東之相關規

劃書面報告。 

76 嘉義車站改建計畫，攸關嘉義市未來百年都市發展

藍圖，然在規劃過程並未廣納嘉義市民意見，並未

妥善考量嘉義市城市美學、環境與歷史、大眾運輸

，甚至未來人口負成長之後因應之社會與產業需求

。爰要求交通部鐵道局針對嘉義新站規劃設計依建

築規劃及都市審議程序進行設計並廣納嘉義縣市文

化、環境、產業、社造、交通管理、都市計畫、地

方創生等課題，確保嘉義新站有助於嘉義市長遠城

市發展。 

一、本計畫工程內容包括：工程路線全長

約 10.9 公里，高架段約 7.9 公里、

高架車站 2處(嘉北及嘉義站)、平

面車站 1處(北回歸線站)、新建車

輛基地(水上)。 

二、鐵路高架完工後，將消除 5處平交

道，提供沿線休閒漫步之綠帶，串

連舊鐵道兩側之人車流通關係，以

達都市縫合，並依區域空間發展方

向、地區活動強度與土地開發潛

力，分別劃設以下土地發展定位，

提供地方政府做為未來區域開發之

參考建議。1 .A 區：策略產業發展

2 .B 區：阿里山觀光門戶 3 .C 區：

鐵道核心發展 4 . D 區：科技產業

發展 5.E 區：生態綠廊發展。 

三、嘉義市政府都市發展處針對「變更嘉

義市都市計畫（配合嘉義市區鐵路

高架化計畫－嘉義市部分）專案通

盤檢討案」，已於110年公告徵求意

見，舉辦三場民眾座談會，嘉義車

站並於110年3月15日取得嘉義市政

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核准。 

77 有鑑於交通部交通作業基金下之鐵道發展基金，其

成立宗旨係為推動鐵道運輸、發展軌道產業、落實

鐵道管理等業務。文化部亦於110年度公務預算編列

本部鐵道局經與文化部研議，該部為籌

設「國家鐵道博物館」向臺灣鐵路管理

局租用土地，已於110年度預算編列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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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款項用於籌設「國家鐵道博物館」。然經查國家

鐵道博物館相關預算，竟有高額度支出係用於向交

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租用土地，而非用於文物保存

或文物徵集，至為可惜。推動國家鐵道博物館之設

立，有助於國人了解國家發展歷史，促進國家發展

軌道產業及推動鐵道運輸。爰要求交通部將國家鐵

道博物館向臺灣鐵路管理局租用土地之費用，納入

鐵道發展基金捐（補）助工作項目之一，以利國家

鐵道博物館向文化部爭取之預算，均能用於鐵道文

物保存或文物徵集上。 

，目前無向交通部鐵道發展基金申請捐

（補）助費用之需求。 

78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9年10月公布國民健康訪

問調查結果，青少年曾經飲酒率由98年25.7%攀升至

106年27.7%，推估約41.5萬青少年曾接觸酒精飲料

，據醫學研究指出，青少年飲酒會傷害腦部發育、

影響學習、增加日後酒精成癮風險，故對於青少年

的酒害衛教應加強宣導及防制,尤其在廣電媒體及

大眾交通運輸系統，宜避免有鼓勵飲酒廣告刊登。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規定，廣電媒體酒類廣告播放

時段限定為每日晚間21時至早上6時，但台灣高速鐵

路股份有限公司卻未明確限制，經查高鐵台中站大

廳刊登大型酒類廣告，恐有鼓勵或促成青少年消費

行為，爰請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研議相關規

範作為,以保護青少年身心健康。 

本部鐵道局已於110年3月2日函請台灣高

鐵公司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規定研議

相關規範作為，並經該公司於110年3月19

日函復略以：「高鐵車站屬交通場域，有

關場域內之廣告刊登合法性本公司均相

當重視，車站酒類廣告均依菸酒管理法第

37條規定辦理相關標示警語。」，「另查，

依廣播電視法第2條之規範，廣電媒體之

定義應僅限於『廣播』及『電視』，本公

司車站係屬戶外類型廣告，尚無適用廣電

媒體酒類廣告播放時段限制之規定。」經

查原位置目前已無大型酒類廣告。 

 


